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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3 月 21 日 16 时许，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乌鲁木齐

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亡人事

故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04.19 万元。

按照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开展自治区生产安

全瞒报事故“大起底”的通知》（新安办〔2024〕31号）要求，

市安全生产消防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（市应急管理局）

对全市 2016 年以来事故线索起底核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 493

号令）和市政府要求，对本事故提级调查。经乌鲁木齐市人民政

府授权，2024 年 11 月 22 日，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，会同水磨

沟区人民政府，市纪委监委，市公安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总工会等相关单位人员成立水磨沟区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

询服务有限公司“2022·3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调查组

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组”），同时邀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科

学严谨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认真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。通过现

场勘验、调阅资料、调查询问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经过。事故调

查组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，分析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

和责任，提出了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

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，水磨沟区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

询服务有限公司“2022·3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瞒报事故是一起

因作业人员未佩戴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，踩在地下车库通道雨棚

进行测量作业，雨棚遮阳板破裂导致作业人员坠落死亡的一般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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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安全责任事故，存在瞒报行为。现将事故调查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刘

某生，注册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1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650105MA781FA66N，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，企业类型：有

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注册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

区西虹东路 0078 号附 2 号向阳花苑小区 3 号一层、二层门面，

经营范围：健康咨询服务，足浴，停车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

生，主要从事维修及采购工作不参与实际管理。公司实际控制人

为吴某、张某胜、范某龙。

（二）事故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足浴店安

全生产应急预案、制定了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及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，明确了安全生产负责人为法人刘某生（死者）、开展了消防

及防踩踏等演练。未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现场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西虹东路 0078 号附 2 号

向阳花苑小区 3 号商铺楼后小区地下车库出口通道，坠落地点距

离雨棚高度 4.65 米，车库雨棚遮阳板多处风化破损，车库通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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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无必要的防护装置及警告标识。

图 1 事故现场方位图

图 2 事故现场概貌 图 3 车库通道雨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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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2 年 3 月 21 日 16 时许，刘某生及员工雒某丰在公司楼

后测量楼宽时，刘某生踩在地下车库雨棚，雨棚遮阳板破裂后掉

落至地下车库通道地面。16时 34 分现场人员雒某丰向公司人员

求救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，16 时 40 分 120 救护车到达现场进行

急救，后刘某生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抢救，19 时

39 分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三、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人员伤亡情况

死者：刘某生，男，汉族，48 岁，新疆精河县人，乌鲁木

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主要从事维修及

采购工作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4.19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偿

金、丧葬费用、殡葬用品费等。

四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2022 年 3 月 21 日 16 时许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向公

司其他人员求救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16时 40 分 120 救护车到

达现场，后刘某生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抢救。

（二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

刘某生被送往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抢救，2022 年 3

月 21 日 19 时 39 分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死亡原因：闭合性颅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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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伤特重型。

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亡后，于 2022

年 6 月 20 日将工亡待遇、医疗费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额共计

104.97 万元支付给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。

2022 年 12 月 28 日，根据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：水劳人仲字【2023】第 001 号，乌鲁

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扣除前期垫付的丧葬费用、

殡葬用品费用及其他费用 43962 元后与死者家属达成 998024.33

元的赔偿协议，并向死者家属予以支付。

（三）事故信息报送及响应情况

2022 年 3 月 21 日 16 时许事故发生后，现场人员立即向公

司其他人员求救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刘某生被送往医院后，乌

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徐林平向属地

社区新城社区报送事故情况，同时向公安机关电话报送事故情

况。次日上午社区工作人员到达现场了解情况，水磨沟区公安机

关对现场进行了勘验。社区书记后将相关信息报送水磨沟区新民

路片区管委会，水磨沟区新民路片区管委会未将事故报送至事故

发生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部门。

（四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

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积极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处置等工作，伤

者救援送医及时、信息沟通畅通，现场应急救援符合基本要求。

五、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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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分析

作业人员刘某生在楼后进行测量作业时，未佩戴安全帽、安

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，踩在地下车库雨棚，雨棚遮阳板破裂后坠

落至地下车库通道地面是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分析

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对员工进行危险

作业时的安全防护及隐患排除未进行有效培训，是本次事故发生

的间接原因。

（三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

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，排除人

为故意因素。

（四）事故性质

水磨沟区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“2022·3·21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未佩戴必要

的劳动防护用品，踩在地下车库通道雨棚作业，后坠落的一般生

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人员

刘某生，危险作业未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等必要的劳动防护

用品，作业中失足导致自己高处坠落死亡，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

有直接责任。鉴于刘某生已经在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吴某，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及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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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控制之人一，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开展有效管理。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二项、第三项[1]之规定，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[2]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水磨沟区应

急管理局对吴某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事故调

查组。

2.张某胜，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及

实际控制人之一，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开展有效管理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第二项、第三项[3]之规定，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[4]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水磨沟区应

急管理局对张某胜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事故

调查组。

3.范某龙，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及

实际控制人之一，未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未开展有效管理。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、

[1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二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

责：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
[2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三十六条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

罚；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[3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二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

责：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
[4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三十六条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

罚；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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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项、第三项[5]之规定，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[6]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水磨沟区应

急管理局对范某龙做出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事故

调查组。

（三）对事故单位的处理意见

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，未认真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到位，未

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[7]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[8]的规

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[9]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建议由水

磨沟区应急管理局对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事故调查组。

（四）对属地监管部门的处理建议

1.时任水磨沟区新民路片区管委会书记陈某娟〔2023 年 3 月

调至乌鲁木齐市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民政府工作〕，作为片区管

[5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第二十一条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

责：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。

[6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 年修订）第三十六条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

罚；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[7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二十八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

和培训，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，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掌握本岗位的

安全操作技能，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，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。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

的从业人员，不得上岗作业。

[8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 第四十四条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

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

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[9]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第三十六条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，不再给予行政处

罚；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、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，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

— 9—

委会第一责任人，在了解事故发生后，未对后续报送事故信息工

作跟踪问效，建议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民政府对其进行约谈，并

将处理结果抄送事故调查组。

2.时任水磨沟区新民路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曹某，作为片区管

委会安全生产工作分管领导，在了解事故发生后，未督促下属做

好一般安全生产事故报送的责任，建议水磨沟区人民政府对其进

行约谈，并将处理结果报送事故调查组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（一）乌鲁木齐大容真道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

事故教训，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要求，落实企业安全生

产主体责任，要加强对员工安全教育培训。

（二）水磨沟区新民路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履行属地安全生产

监督责任，开展安全生产工作培训，确保了解事故报告的重要性

和具体操作流程，明确在安全生产事故报告中的具体职责和任

务，确保在事故发生时能够迅速、准确地报告。

（三）水磨沟区新民路街道办事处要对辖区监管范围内相关

场所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，发现隐患及时督促整

改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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